附件2


	申请编号:
	受理编号:

	申请日期:
	受理日期:


      

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)许可证申请表


单 位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  办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高平市应急管理局   制




填  写  说  明

1.本申请书一式二份，用钢笔、签字笔填写或者用打印机打印，字迹要清晰、工整。
2.申请书中“单位名称”指营业执照登记的单位名称；“主要负责人”是指营业执照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，“经办人”是指申请单位指定的办理申请事宜的人员；“联系电话”是指经办人的电话。
3.申请书封面“单位名称”处应盖申请单位公章或主要负责人按指印。
4.向乡镇（办事处）提交申请时，未取得营业执照的申请户可暂不填写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一栏，复核时由复核人员现场核实营业执照后补充完整，“由申请人填写”的其他栏目均为必填项。
“登记机关”是指办理营业执照的行政审批部门的名称；
“企业类型”按照营业执照登记的“企业类型”填写；
“申请经营范围”中的“产品类别”“产品分级”，在选择项前的□内划“√”。
“单位地址”指的是申请户选定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场所的实际设置地点。
“申请编号”由预核乡镇（办事处）填写，由乡镇（办事处）简称+年份+YHLS+三位流水号组成（如：东城2026YHLS002,寺庄2026YHLS003）。
“申请日期”由预核乡镇（办事处）填写预核合格后提交至市应急管理局的日期。
“受理日期”和“受理编号”由市应急管理局承办人员填写。







高平市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申请表
以下由申请人填写：
	单位名称
	 
	主要
负责人
	

	单位地址
	 
	经营
场所面积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 
	企业类型
	

	登记机关
	 
	经营
方式
	□专店
□专柜
	经营类型
	□零售店 
□零售点

	申请
经营范围（仅限个人燃放类）
	爆竹类
	□C级
	喷花类
	□C级□D级
	旋转类
	□C级
□D级
	升空类
	□C级 

	
	吐珠类
	□C级
	玩具类
	□C级□D级
	组合
烟花类
	□C级
□D级（仅限喷花组合）

	申请意见
	
本单位符合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和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-2019）规定的条件，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烟花爆竹法律法规规定和省、晋城市、高平市有关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规定，认真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。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文件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单位盖章或主要负责人按指印）
主要负责人(签字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负责人/销售人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以下由预核人员填写

	营业
场所
现场
审查
情况
	经营场所基本情况
	□零售店     □零售点     
	□专店  □专柜 
	使用面积：    m2       
	总建筑面积（专柜经营填写）：    m2 

	
	
	□产权自有   □租赁 
	□固定建筑物      □临时建筑物

	
	安全
条件
	
是否符合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现场预核表》列明的安全条件要求。

□是  □否
存在的问题：


	乡镇(办事处)预核意见： 




预核人员签字（2人以上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管领导签字：

乡镇(办事处)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以下由复核人员填写

	营业
场所
现场
审查
情况
	安全
条件
	是否符合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现场复核表》列明的安全条件要求。

□是  □否
存在的问题：

	
	主要管理制度
	1.安全责任制（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和销售人员、看护人员安全责任制）；2.安全管理制度（现场管理、安全检查、隐患整改、事故报告制度）3.安全操作规程（烟花爆竹的查验、拆箱、搬运、堆码要求）。
□有  □无  □不全
存在的问题：





	营业
场所
现场
审查
情况
	主要消防器材和警示标识
	1.至少配备2具5KG及以上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，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，使用面积大于100m²时，应至少配备4具且分为2个设置点，并设置明显的“应急物资存放点”提示标志；2.在适当醒目位置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和应急联系电话信息；3.零售场所设置“严禁烟火”“易燃易爆”，以及周边设置“30m范围内严禁燃放爆竹等地面类产品，80m范围内严禁燃放组合烟花等升空类产品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有  □无  □不全
存在的问题：




	
	营业执照
	[bookmark: _GoBack]□是□否取得。

	
	培训
	主要负责人□是□否经培训合格，其他从业人员□是□否经过安全知识教育培训。

	联合现场复核意见：

      




现场复核人员签字（2人以上）：


市应急管理局审批意见：





股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

局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发证机关（盖章）
    
年   月   日





